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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103 年度稽核文件報告 
(上半年) 

 
 

(第一冊，共一冊) 
 

 
受查單位:人事室、總務處、研發處 

主計室、秘書室  

稽核日期: 103.7.31  

稽核人員:內控工作小組  

內部稽核召集人:楊○○副校長 
 
註：年度稽核若辦理一次以上者，則按次編製。 

 

 



 2

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103 年度上半年內控稽核工作計畫 

 
一、 稽核項目及目的： 本校內控工作小組依內控作業流程相關業務標準辦理。  

二、 稽核期間：自 103 年 07 月 01 日至 07 月 20 日。 

三、 稽核工作期程:自 103 年 1 月 1 日至 103 年 7 月 31 日。 

四、 稽核工作分派: 

 

 

 

 

 

 

 

 

 

 

 

 

 

 

五、 經費來源 :辦理稽核工作之經費來源由校務基金支應。 

六、 稽核方法：參照內部品質內控稽核程序規定執行之。 

七、 稽核員準備事項：稽核員應準備受稽核單位之「內控稽核檢核表」以作為稽核執行時之

查驗紀錄。於稽核時，應將所查證事項紀錄於「內控稽核檢核表」中，並辨識是否符合

內控小組標準作業流程之要求，不符合事項發生時需要填寫「內控稽核改善通知書」。 

 

日 期   接   受   稽   核  單  位 稽 核 人 員 

 

於 07 月 20 日

前完成稽核工

作 

人事室 張○○ 

出納組 蘇○○ 

事務組 余○○ 

營繕組     李○○ 

研發處 李○○ 

主計室 吳○○ 

秘書室 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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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103 上半年度稽核計畫表 

 

月份 項

次 

稽核項目 預定日期 實際日期 備 註 

起 訖 起 訖  

1 1 內部控制度作業之稽核 1/21 1/21 1/21 1/21  

3 1 採購作業之稽核(稽核委員會) 
3/3 3/3 3/3 3/3 

 

5 1 出納作業之稽核(主計室) 5/15 5/15 5/15 5/15  

2 採購作業之稽核(稽核委員會) 5/19 5/19 5/19 5/19  

       

6 1 內部控制度作業之稽核 6/25 7/20 6/25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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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103 年度上半年度稽核紀錄表 

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方式 稽核發現 稽核結論 改善措施/具

體興革建議 

1 人事業務內控制度

作業之稽核 例如:

教師聘用作業、退

休作業程序等稽核 

1.詢問聘用作   

   業流程。 

2.隨機抽核 

   聘用作業     

1-2 筆。 

為 驗 證 教 師 聘

用、退休作業等

是否符合內部控

制制度規定。 

教師聘用作業依

抽核結果符合內

部 控 制 制 度 規

定，該作業控制

重 點 已 有 效 遵

循。 

無。 

2 採購業務作業之稽

核(稽核委員會) 

1、審查採購作   

   業流程。 

2、審查採購作業

約八筆韓採購

合約書 簽呈

等 

為驗證採購作業

是否符合內部控

制制度之相關法

規規定。 

採購作業依審核

結果符合內部控

制制度規定，該

作業控制重點已

有效遵循。 

無 

3 顧問聘用作業之稽

核(稽核委員會)作

業之稽核 

 

1.審查顧問聘用

作業流程及相

關聘用法規。

2.查核經費支用

憑證作業 

3.查核工作日誌

及開會簽到及

紀錄 

為驗證 100-102

年度顧問聘用作

業是否符合內部

控制制度相關法

規規定。 

顧問聘用作業程

序有疑義，爾後

應予檢討改善。 

爾後聘請國外

專家及學者，

各單位應事先

簽陳核定作業

計畫並含其來

台工作內容日

數以及聘期，

俾據以依規定

辦理。 

4. 出納作業之稽核

(主計室) 

1.審查出納作   

   業流程。 

2.審查出納作業

約十筆單據等

3.審查出納現金

餘 額 及 保 管

品。 

 

為驗證年度出納

作業是否符合內

部控制制度相關

法規規定。 

符合內部控制制

度 相 關 法 規 規

定。 

爾後收據流水

號管理作業可

加強相關單位

控管，以符合

內部控制制度

相關法規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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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103 年度上半年度稽核報告 

壹、稽核緣起: 

依據中華民國102年4月29日行政院院授主綜字第1020600199號函，辦理103年度1月1日至7

月31日期間，內控工作小組依內控作業流程相關業務標準辦理。  

 

貳、稽核過程: 

一、受查單位 

人事室、總務處、秘書室、主計室、研發處  

 

二、稽核重點 

年度稽核計畫係依據風險評估結果擇定稽核重點:重大採購案件抽查約八案；專

案稽核計畫稽核重點:100-102 年度顧問聘用作業程序檢討。 

 

三、稽核範圍 

稽核計畫中所列之稽核範圍，例如：總務處 103 年度一至七月之重大採購案件；

主計室 103 年度預算書、102 年度決算書；人事室人事聘用案件、退休案件；研發處

計畫案之內控作業流程。 

 

四、稽核時間及工作分派 

稽核時間:103 年度一至七月由內控工作小組、並參酌 102 學年度經費稽核委員

會報告辦理。 

 

參、稽核結果: 

列表說明稽核發現之優點、缺失及改善建議(如附件三之一)。 

註：年度稽核若分次辦理者，則按次編製內部稽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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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103 年度 1-7 月稽核結果表 

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發現 稽核結論 改善措施/具體

興革建議 

備 註 

1 教師聘用作業之

稽核。 

驗證教師聘用作業

是否符合內部控制

制度規定。 

教師聘用作業依抽核

結果符合內部控制制

度規定，該作業控制

重點已有效遵循。 

無 
 

2 退休作業之稽

核。 

驗證退休作業是否

符合內部控制制度

規定。 

退休作業依抽核結果

符合內部控制制度規

定，該作業控制重點

已有效遵循。 

無 
 

3 採購作業之稽核

(參考委員會稽

核) 

驗證採購作業是否

符合內部控制制度

規定。 

採購作業依抽核結果

符合內部控制制度規

定，該作業控制重點

已有效遵循 

無  

4 顧問聘用作業之

稽核(參考委員

會稽核) 

驗證顧問聘用作業

是否符合相關規定。

100-102 年度顧問聘

用作業依稽核結果有

誤，該作業控制重點

應有改善空間 

爾後聘請國外

專家及學者，各

單位應事先簽

陳核定作業計

畫並含其來台

工作內容日數

以及聘期，俾據

以依規定辦理。

 

5. 出納作業之稽核

(主計室) 

  驗證年度出納作

業是否符合內部

控制制度相關法

規規定。  

出納作業依抽核結果

符合內部控制制度相

關法規規定。 

爾後收據流水

號管理作業可

再加強相關單

位之控管，以符

合內部控制制

度相關法規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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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103 年度 1-7 月內部控制缺失事項追蹤改善表 

註：1、追蹤項目如有數個內、外部稽核單位提出相同缺失事項，得僅擇一表達，不予重複填列。 

    2、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見應填列當年度審核報告中所列重要審核意見涉及內部控制

缺失部分。 

    3、各追蹤項目之追蹤改善情形填列截止時點，得於備註欄中敘明。 

項次 缺失事項 改善情形 追蹤結果 備 註 

本次新增之缺失: 

1. 100-102 年度顧問聘用

作業 

該顧問聘用之任期及其陳

情作業，業已處理完畢 

依稽核結果檢討，爾後

應予改進 

 

內部控制制度自行評估結果部分所發現缺失:無 

1 內部控制制度規範之自

行稽核。 

於每月由相關單位自行定

期內部檢查落實辦理。 

最近 6 個月自行定期

內部檢查。 

追 蹤 至

月底。 

內部稽核報告所列缺失:無 

     

稽核評估職能單位所發現缺失:無 

1     

監察院彈劾與糾正(舉)案件: 無 

     

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見: 無 

     

上級與權責機關督導所提缺失: 無 

     

上次追蹤尚未改善完成之缺失: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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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北護理健康大學 

103 年度 1-7 月內部控制具體興革建議追蹤情形表 

註：內部稽核單位於稽核報告所列具體興革建議如與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內部控制制度自行評估結果等所 

提建議重複時，得擇一填列並附註說明。 

項次 具體興革建議 辦理情形 追蹤結果 備 註 

本次新增之建議: 

1. 
100-102 年度顧問聘用

作業:爾後聘請國外專

家及學者，各單位應事

先簽陳核定作業計畫並

含其來台工作內容日數

以及聘期，俾據以依規

定辦理 

該顧問聘用之任期及其陳

情作業說明，業已處理完畢

依稽核結果檢討，爾後

應予改進 

 

內部控制制度自行評估結果所列建議:無 

1 內部控制制度規範之自

行稽核。 

由相關單位自行定期內部

檢查落實辦理。 

最近 6 個月自行定期

內部檢查。 

追 蹤 至

7月底。

內部稽核報告所列建議:無 

     

稽核評估職能單位所提建議:無 

1     

上次追蹤尚未辦理完成之建議: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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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編號 CA01 文件名稱
採購政風監辦等相關作

業程序 
稽核日期 103 年 3 月 6 日

受稽核單位 秘書室 稽核員 李○○ 受稽人員 張○○ 

項

次 
稽  核  項  目 

稽核

結果
備  註 

1. 
政風處(室)於採購案之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

時，如不派員監辦是否通知承辦單位於紀錄載明法規所

定情形。 

○

稽核案件 

103.2.18 案號 103wen01 

103 年校園工程委託技術服

務開口合約。 

2. 
政風處(室)是否確認採書面審核監辦時，已由機關首長

或其授權人事先核准。 
○ 已事先有簽文。 

3. 
監辦人員是否為採購案之承辦人員，是否參與主持開

標、主驗、評選(審)委員、監(督)工，訂定底價等事項。
○

稽核案件 

103.2.18 案號 103wen01 

103 年校園工程委託技術服

務開口合約，監辦人員是未

參與主持開標、主驗、評選

(審)委員、監(督)工，訂定

底價等事項。 

4. 
辦理採購之主持人或主驗人如不接受政風處(室)於監

辦所提意見時，政風處(室)是否要求納入紀錄，並簽報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決定。 

○

尚未發生辦理採購之主持

人或主驗人如不接受政風

處(室)於監辦所提意見情

況。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